
检查合格标准 008：

1.检查单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《轨道交通安全运营分级

分类监管检查单（执法+监管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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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检查模块：运营风险管控、隐患排查整治

.检查项：风险分级管控

.检查内容：《北京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办法》、

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

理办法》中关于重大风险管控要求的落实情况

.检查标准：

1）《北京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按下列要求加强重大风险

管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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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重大风险制定动态监测计划，定期更新监测数

据或状态，每月不少于 1 次，并单独建档；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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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）重大风险应单独编制专项应急措施；

三）重大风险确定后按年度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风险

管控措施进行评估改进，年度评估报告应在次年 1 个月内向

各属地交通管理部门、行业管理处室和市交通委安委办报告。

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对进入重大风险影响区域

的本单位从业人员组织开展安全防范、应急逃生避险和应急

处置等相关培训和演练。

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重大风险所在场所设

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标明重大风险危险特性、可能发生

的事件后果、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。

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重大风险的名称、位



置、危险特性、影响范围、可能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及后果、

管控措施和安全防范与应急措施告知直接影响范围内的相

关单位或人员。

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本单位重大风险有关

信息向各属地交通管理部门、行业管理处室和市交通委安委

办登记、备案。登记信息应当及时、准确、真实。

第二十六条 重大风险登记主要内容包括基本信息、管

控信息、预警信息和事故信息等。

（一）基本信息包括重大风险名称、类型、主要致险因

素、评估报告，所属生产经营单位名称、联系人及方式等信

息；

（二）管控信息包括管控措施（含应急措施）和可能发

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及影响范围与后果等信息；

三）预警信息包括预警事件类型、级别，可能影响区

域范围、持续时间、发布（报送）范围，应对措施等；

四）事故信息包括重大风险管控失效发生的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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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名称、类型、级别、发生时间、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、

应急处置情况、调查处理报告等；

（五）填报单位、人员、时间，以及需填报的其他信息。

上述第（四）款信息在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登记或报备。

第二十七条 重大风险登记分为初次、定期和动态三种

方式。

第二十八条 初次登记，应在评估确定重大风险后 5 个

工作日内填报。



第二十九条 定期登记，采取季度和年度登记，季度登

记截止时间为每季度结束后次月 10日；年度登记时间为自

然年，截止时间为次年 1 月 30日。

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现重大风险的致险因素超出

管控范围，或出现新的致险因素，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概

率显著增加或预估后果加重时，应在立即向各属地交通管理

部门、行业管理处室和市交通委安委办报送。

第三十一条 重大风险经评估确定等级降低或解除的，

生产经营单位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向属地交通管理部门、行业

管理处室申请，经属地交通管理部门、行业管理处室审核同

意后予以撤销。

第三十二条 重大风险管控失效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，

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结束后，应在 15个工作日对相关工作

进行评估总结，明确改进措施，向属地交通管理部门、行业

管理处室、市交通委安委办报送评估总结。

（2）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管理办法》交运规<2019>7号

第十条 运营单位应对重大风险编制监控方案和专项应

急措施，并对重大风险影响区域的相关人员组织开展安全防

范、应急逃生避险和应急处置等宣传、培训和演练；重大风

险管控失效发生运营险性事件的，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后，

应及时对相关工作进行评估总结，对管控措施进行完善改进。


